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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程項目 1  

通過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二零二四年十月四日第 7 5 1 次會議記

錄草擬本  

[公開會議 ]  

1 .  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 (下稱「小組委員會」 )二零二四年

十月四日第 7 5 1 次會議記錄草擬本無須修訂，獲得通過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 

續議事項  

[公開會議 ]  

2 .  秘書報告並無續議事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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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期個案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3 .  小組委員會備悉，要求城市規劃委員會延期作出考慮的

申請個案有三宗。這些延期要求的詳情、委員就 個別個案所申

報的利益及小組委員會對已申報利益的意見載於附件。  

商議部分  

4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文件所建議，應申請人的

要 求 ， 延 期 就 這 些 申 請 作 出 決 定 ， 以 待 申 請 人 提 交 進 一 步 資

料。  

[張博先生此時到席。 ]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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荃灣及西九龍區  

[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陳 穎 存 先 生 ， 以 及 城 市 規 劃

師／荃灣及西九龍馬嘉駿先生此時獲邀到席上。 ]  

議程項目 3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 / K 3 / 5 9 9  擬在劃為「其他指定用途」註明「商貿」地帶的  

九龍大角咀通州街 1 1 1 號雲之端  

地下 (部分 )經營商店及服務行業  

(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第 A / K 3 / 5 9 9 號 )  

 

5 .  秘書報告，申請處所位於旺角。陳遠秀女士已就此議項

申報利益，因為一間由她擔任獨立非執行董事的公司在附近擁

有出租處所作商店用途。小組委員會備悉，陳遠秀女士因事未

能出席會議。 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6 . 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荃 灣 及 西 九 龍 陳 穎 存 先 生 借 助 投 影

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宗申請的背景、擬議用

途、政府部門和公眾的意見，以及規劃考慮因素和 評估。規劃

署不反對這宗申請。  

[蔡德昇先生在規劃署進行簡介期間到席。 ]  

7 .  委員並無就這宗申請提出問題。  

商議部分  

8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按照申請人向城市規劃委員

會所提交申請的內容， 批准這宗申請。有關的規劃許可有效期

至二零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止；除非在該日期前，所批准的發

展已展開或這項許可已續期，否則有關許可會於該日期後停止

生效。有關許可須附加文件所載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。小組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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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 會 亦 同 意 告 知 申 請 人 ， 留 意 文 件 附 錄 所 載 的 指 引 性 質 的 條

款。  

[主席多謝規劃署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此時離席。 ]  

 

議程項目 7  

其他事項  

[公開會議 ]  

審議第 1 6 條申請的擬議精簡安排  

9 .  秘書向委員簡介，由於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在

每一次會議均須審議大量第 1 6 條申請，故由二零二二年七月起

便一直採用精簡安排，把簡單易明的申請 (特別是有關臨時用途

的個案 )合為一組進行審議。此做法與小組委員會考慮要求延期

及續期個案的現行安排類似。在精簡安排下， 符合議定甄選準

則的申請 (即「適宜採用精簡安排的申請」 )會合為一組進行審

議。有關申請將於會上以一覽表的形式在屏幕上顯示， 由秘書

處 作 出 簡 介 ， 免 卻 規 劃 署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向 委 員 簡 介 有 關 申

請 。 委 員 仍 可 在 商 議 前 就 個 案 提 問 。 此 安 排 至 今 運 作 順 暢 有

效，讓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委員能夠集中討論性質較

為複雜的個案。  

1 0 .  秘書借助投影片向委員簡介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

會甄選「適宜採用精簡安排的申請」的準則，其中包括 ( a )規劃

署「不反對」有關申請或認為申請／擬議用途「可予容忍」；

( b )申請地點並非位於與保育相關的土地用途地帶； ( c )相關政

府決策局／部門沒有負面意見或其關注的問題可以解決； ( d )先

前沒有涉及作同一／同類用途而被拒的申請 (其後獲得批准的申

請不計算在內 )； ( e )沒有重大的負面公眾意見；以及 ( f )申請／

擬議用途屬於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同意適合採用精簡

安排的類別。由於都會區亦有類似的簡單易明個案，委員可考

慮小組委員會是否也會採用此精簡安排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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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 .  主席補充，精簡安排符合有關精簡與發展相關程序的政

府政策。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 採用精簡安排後，規劃

署 仍 會 為 每 宗 申 請 擬 備 文 件 供 委 員 考 慮 。 當 局 會 在 議 程 標 示

「適宜採用精簡安排的申請」，並將在會議前向委員發出一覽

表 ( 內 載 「 適 宜 採 用 精 簡 安 排 的 申 請 」 的 主 要 資 料 ) 及 相 關 文

件。委員在會議中可就 「適宜採用精簡安排的申請」提問，而

秘書及／或規劃署的代表會按情況適當作出回應。小組委員會

採用此安排後，如有需要仍可檢 討和微調安排的運作方式，包

括「適宜採用精簡安排的申請 」的甄選準則。主席繼而請委員

考慮小組委員會應否採用類似的精簡安排。  

1 2 .  副主席及一些委員提出以下的問題及意見：  

( a )  委員須否親身出席會議，以考慮「適宜採用精簡安

排的申請」；  

( b )  委 員 如 對 「 適 宜 採 用 精 簡 安 排 的 申 請 」 有 問 題 的

話，須否提前通知秘書處，以便安排規劃署的代表

出席會議，解答他們的問題；  

( c )  實 施 精 簡 安 排 會 否 犧 牲 申 請 人 在 會 議 上 陳 詞 的 機

會；  

( d )  如何釐定負面公眾意見是否重大；以及  

( e )  在挑選「適宜採用精簡安排的申請」時，須否考慮

都會區的部分臨時用途可能造成的影響，或與鄉郊

地區的臨時用途可能造成的影響不同這一點。  

1 3 .  主席及秘書作出以下回應：  

( a )  委員必須出席會議，以考慮「適宜採用精簡安排的

申請」；  

( b )  委員無須把他們對「適宜採用精簡安排的申請」的

問題提前通知秘書處。秘書處會在會上回應委員就

申請所提出的問題，如有需要，規劃署的代表亦會

出席會議，就個案作出回應或向委員作出簡介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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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c )  精簡安排不適用於容許申請人出席會議及在會議上

陳詞的申請 (例如第 1 2 A 條申請 )；  

( d )  負面公眾意見是否重大，取決於所提出問題的性質

及內容，例如有關問題可否透過施加規劃許可附帶

條件而獲得解決；以及  

( e )  當局在挑選「適宜採用精簡安排的申請」以供小組

委員會考慮時，會顧及都會區的規劃情況。  

1 4 .  經過一些討論後，小組委員會原則上同意，日後的會議

將採用精簡安排處理簡單易明的個案，亦同意由秘書處在考慮

都會區的規劃情況後，擬備「適宜採用精簡安排的申請 」的草

擬名單，以供小組委員會在下一次會議上考慮。  

1 5 .  餘無別事，會議於上午九時二十五分結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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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都會規劃小組委員會第 752 次會議記錄  

(會議日期：二零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) 

延期個案  

申請人要求延期兩個月的申請  

 

利益申報  

小組委員會備悉委員的利益申報如下︰   

項目編號  委員的利益申報  

5 這宗申請由達榮置業有限公司

和 Silver Nicety Company 

Limited 提交(均為希慎興業有

限公司 (下稱「希慎公司」 )的

附屬公司 )。奧雅納工程顧問

(下稱「奧雅納公司」 )是擔任

申請人顧問的其中一間公司。  

—  余偉業先生的社會企業有一些計

劃曾得到利希慎基金贊助。余偉

業先生亦是「要有光」董事及

行政總裁，該公司過往曾接受

利希慎基金的捐助  

—  葉頌文博士的公司目前正與奧雅

納公司合作進行一些項目  

6 這宗申請由達榮置業有限公司

和 Barrowgate Limited 提交

(均為希慎公司的附屬公司 )。

奧雅納公司是擔任申請人顧問

的其中一間公司。  

—  余偉業先生的社會企業有一些計

劃曾得到利希慎基金贊助。余偉

業先生亦是「要有光」董事及

行政總裁，該公司過往曾接受

利希慎基金的捐助  

—  葉頌文博士的公司目前正與奧雅

納公司合作進行一些項目  

 

小組委員會備悉，余偉業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會議。由於葉頌文博士並無參與項目5和

6的申請，小組委員會同意他可留在席上。  

 

項目編號  申請編號  要求延期次數  

4 A/K22/37 第二次^ 

5 A/H6/93 第一次  

6 A/H6/94 第一次  

註：  
^第二次延期是最後一次延期，除非情況極為特殊，並有充分理據支持，否則不會批准再延期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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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規劃申請的詳情，請參閱相關議程
(h t tps: / /www. tpb .gov .hk / tc /meet ing s/M PC/Agen da/752_mpc_agenda .h tml 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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